附件1：
盐田区街道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建设
和服务标准（2017—2020年）
	内容
	标   准

	场地选址
	1．应建于人口集中、交通便利、方便群众参与、易于疏散的区域，符合安全卫生及环保标准，符合国家、省、市的无障碍公共环境标准。

	建设规模
	2．馆舍总建设面积不少于1500平方米。

	
	3．文体广场面积不少于4000平方米。

	服务功能
	4．集宣传文化、党员教育、科学普及、法制教育、体育健身等功能于一体，因地制宜地开展就业社保、职工关爱、养老助残、妇儿关爱、人口管理、技能推广等其他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工作，为群众提供一站式、窗口式、网络式综合便民服务。

	设施和器材配置
	5．设有多功能厅、陈列展览室、辅导培训室、排练演出厅、文体娱乐室等功能室和少儿、老年活动阵地，每个功能室不得少于30平方米。

	
	6．设有图书馆。

	
	7．建有标准配置的公共电子阅览室，免费提供上网和数字资源服务。

	
	8．文体广场配备体育健身设施。

	
	9．设有宣传橱窗、阅报栏（或电子阅报屏），以及专门的户外公益宣传设施。

	
	10．配置灯光、音响、舞台、服装等演出设备和培训、展览、档案资料收集等器材设备。

	场馆开放
	11．实施免费开放，每周免费开放时间不少于48小时并实行错时开放，错时开放时间不少于总开放时间的三分之一。

	书刊阅读
	12．图书馆藏书不少于1.5万册，年新增图书不少于800册。单独建图书馆的，该馆藏书可计入文化服务中心藏书总量。

	
	13．每年举办的阅读活动不少于24次。

	电影放映
	14．协助开展面向社区、厂区的公益电影放映服务。

	文体活动
	15．每年举办公益性文体活动不少于150次，其中组织综合性大型文体活动（含展览）不少于4次。

	
	16．每年组织创作并展演的文艺作品不少于2部（件）。

	
	17．每年举办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活动不少于2次。

	培训讲座
	18．组织开展各类培训（讲座），每年举办培训项目不少于5个。

	全民健身
	19．引导辖区群众积极参加体育健身活动。

	
	20．鼓励辖区群众参与国民体质监测。

	免费上网
	21．提供免费无线上网服务。

	队伍建设
	22．人员配备不少于5名，其中专职业务人员不少于3名。根据服务人口数量合理配备街道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人员。

	
	23．配备专兼职文化辅导员不少于10名。

	
	24．建立至少1支文体志愿者队伍，文体志愿者不少于30名。开展体育健身指导服务，每万人拥有社会体育指导员不少于20名。

	
	25．专兼职人员每年参加集中培训时间不少于5天。

	标识设置
	26．在显著位置设置街道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名称标识牌。

	
	27．在显著位置设立活动项目服务公示牌，含活动项目内容、活动时间、各功能场室分布图及项目联系人姓名、电话、监督方式等。

	活动宣传
	28．灵活运用微信、短信、网站等现代传播方式，加强活动及服务项目的宣传、沟通及反馈。


说明：一、本标准根据《广东省综合文化站评估定级量化标准（2015年度）》、《深圳市基本公共文化服务实施标准（2016—2020年）》和其他相关文件要求，结合我区实际制定；本标准可根据我区经济社会发展和市民文化需求进行调整，建立动态监测机制和绩效评价机制。二、本标准中涉及的服务及活动项目，为街道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举办的、面向辖区群众的服务和活动项目。标准中的文体广场面积可累计计算








